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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先生的妻子张女士系外地
务工农民， 她在上班途中发生非
本人负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并死
亡。 此后， 宋先生为她申请工伤
认定， 但当地人社局以她超过法
定退休年龄为由作出不予认定工
伤的决定。 宋先生不服， 向法院
提起诉讼。 令宋先生纠结的是，
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务工者， 到
底能否进行工伤认定呢？ 近日，
二审法院对本案作出终审判决。

案情回放
务工农民上班途中发生

车祸致死， 亲属申请工伤认
定受阻

宋先生的妻子张女士出生于
1966年 5月 ， 是务工农民 。 自
2019年9月起， 张女士一直在某
公司经营的超市生鲜岗位从事销
售工作。 2020年1月， 张女士驾
驶电动车上班途经某村路口时与
一辆小客车发生交通事故， 经医
院抢救无效死亡， 道路交通事故
认定张女士负此次事故的次要责
任。

此后， 宋先生向当地人社局
提出对张女士进行工伤认定的申
请。 人社局审查后认为， 《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 〈工
伤保险条例 〉 若干问题的意见
（二）》 （以下简称 《意见》） 第
二条第二款规定： “用人单位招
用已经达到、 超过法定退休年龄
或已经领取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待遇的人员， 在用工期间因工
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

的， 如招用单位已按项目参保等
方式为其缴纳工伤保险费的， 应
适用 《工伤保险条例》。” 而张女
士入职和发生交通事故时间均已
超过法定退休年龄， 且用人单位
并没有为其缴纳工伤保险费， 所
以， 张女士受到的伤害不符合认
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 据
此， 人社局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
定。

宋先生不服人社局所作决
定， 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审理
判决撤销不予认定工伤决定

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人社局依
据 《意见》 第二条第二款规定，
以张女士入职和发生交通事故时
已超出法定退休年龄为由， 不予
认定工伤是否正确。

对此， 一审法院认为， 《意
见》 第二条第二款的内容明确了
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人员在符合一
定条件下， 可以适用 《工伤保险
条例》 的情形， 体现了对超过法
定退休年龄人员因工伤亡予以保
护的目的 。 但并不能依据 《意
见》 第二条第二款直接推定出，
招用单位未为超过法定退休年龄
人员缴纳工伤保险费就不应适用
《工伤保险条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超过法
定退休年龄的进城务工农民在工
作时间内因公伤亡的， 能否认定
工伤的答复》 （[2012] 行他字第
13号 ） 明确指出 ： “用人单位
聘用的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务工

农民， 在工作时间内、 因工作原
因伤亡的， 应当适用 《工伤保险
条例 》 的有关规定进行工伤认
定。” 人社局未考虑张女士系务
工农民身份， 未明确其与用工单
位是否形成劳动关系等事实情
况， 仅以张女士在入职时已经超
过法定退休年龄为由， 依据 《意
见》 第二条规定作出不予认定工
伤决定， 属认定事实不清， 适用
法律错误。

据此， 一审法院判决撤销人
社局作出的不予认定决定， 并对
宋先生提交的工伤认定申请重新
作出决定。 该判决送达后， 人社
局及用人单位均不服 ， 提起上
诉。 经审理， 二审法院判决驳回
上诉， 维持原判。

法官提示
劳动者是否超过法定退

休年龄， 不影响工伤认定

“我国法律并未明文禁止用
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
农民工， 《工伤保险条例》 也没
有明确将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
动者排除在适用范围之外 ， 因
此， 劳动者是否超过法定退休年
龄， 并不影响工伤认定。” 负责
此案审判的赵法官表示 ， 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
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进城务工农
民因工伤亡的， 应否适用 〈工伤
保险条例〉 请示的答复》 规定，
“用人单位聘用的超过法定退休
年龄的务工农民 ， 在工作时间
内、 因工作原因伤亡的， 应当适

用 《工伤保险条例》 的有关规定
进行工伤认定。” 该答复是针对
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进城务工农
民在特定情况下是否认定工伤的
规定。 同时， 根据 《工伤保险条
例》 相关规定， 职工在上下班途
中， 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
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 客运轮
渡、 火车事故伤害的， 应当认定
为工伤。

本案中， 张女士受某公司雇
佣在超市从事生鲜岗位工作， 并
领取超市发放的工资， 与超市形
成了事实上的用工关系， 虽然超
过了法定退休年龄， 但不影响张
女士的工伤认定。 从受伤害过程
及相关证据来分析， 张女士是在
上班途中遭遇非本人主要责任的
交通事故而死亡。 人社局仅以张
女士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为由， 依
据 《意见》 第二条的规定作出不
予认定工伤决定， 既未尊重客观
事实， 维护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务
工农民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权
利， 也未适用正确的法律规定，
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

“当前，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
化的趋势， 大部分用人单位存在
聘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人员的现
象， 由此不可避免带来一系列的
用工风险和纠纷。” 赵法官提示，
超过退休年龄仍在岗位上工作的
人员应当保护好自己的合法权
益， 及时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务合
同。 与此同时， 用人单位也应当
遵守各项规章制度， 依法履行义
务， 承担社会责任， 实现劳动市
场合法有序发展。

编辑同志：
前些日子， 我早上冒

雨步行前往2公里外的公
司上班。 途中， 我虽然百
般小心， 但仍因雨大路滑
而摔倒受伤。

请问： 在与其他行人
或车辆无关的情况下， 我
所受伤害是否构成工伤？

读者： 黄菲菲 （化名）

黄菲菲读者：
你冒雨上班途中不慎

自己摔倒受伤不构成工
伤。

对于职工是否构成工
伤， 《工伤保险条例》 已
经作出明确的规定， 其中
第十四条规定： “职工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认
定为工伤： （一） 在工作
时间和工作场所内， 因工
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 ；
（二） 工作时间前后在工
作场所内， 从事与工作有
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
作 受 到 事 故 伤 害 的 ；
（三） 在工作时间和工作
场所内， 因履行工作职责
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 ；
（四） 患职业病的； （五）
因工外出期间， 由于工作
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
故下落不明的； （六） 在
上下班途中， 受到非本人
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
城市轨道交通 、 客运轮
渡 、 火 车 事 故 伤 害 的 ；
（七） 法律、 行政法规规
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
情形。”

对于职工能否视同工
伤， 《工伤保险条例》 第
十五条规定： “职工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 ， 视同工
伤： （一） 在工作时间和
工作岗位， 突发疾病死亡
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
无效死亡的； （二） 在抢
险救灾等维护国家利益 、
公共利益活动中受到伤害
的； （三） 职工原在军队
服役， 因战、 因公负伤致
残， 已取得革命伤残军人
证， 到用人单位后旧伤复
发的。”

很明显， 能与你的情
形有点联系的只能是 《工
伤保险条例》 第十四条第
（六） 项规定， 但这也并
不意味着你的情形与之完
全吻合： 一方面， 本案并
非交通事故 。 因为根据
《道路交通安全法 》 第一
百一十九条之规定， “交
通事故” 是指车辆在道路
上因过错或者意外造成的
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事
件。 “车辆” 是指机动车
和非机动车； “道路” 是
指公路、 城市道路和虽在
单位管辖范围但允许社会
机动车通行的地方。 而你
只是步行 ， 并不存在车
辆； 另一方面， 本案不存
在双方或多方责任。 正因
为事发与其他行人或车辆
无关， 自然没有任何人应
当为你分担责任， 也就不
存在 “非本人主要责任 ”
问题。

颜梅生 法官

冒雨上班途中摔伤
能否申请工伤认定？

随着社会的发展， 人们的生
活日益丰富并且越来越频繁地出
入宾馆、 餐馆等公共场所， 随之
而来的是涉及公共场所的纠纷也
日渐增加， 其中， 以违反安全保
障义务责任纠纷居多。 在发生意
外伤害时， 公共场所的经营者或
管理者就应该担责吗？ 近日， 房
山区法院审理了一起顾客就餐时
摔伤起诉餐厅赔偿的侵权责任纠
纷案， 判决驳回了顾客的诉讼请
求。

案情回放
2022年 6月 29日晚上 7点左

右， 梁女士与朋友一起到某餐饮
公司经营的餐厅用餐。 席间， 梁
女士与朋友自带酒水。 当晚8点
多， 已经消费大部分菜品与白酒
的梁女士起身去卫生间。 当时，
在卫生间洗手池处， 有三四个人
在洗手， 地上溅有水滴。 梁女士
为了洗手 ， 从台阶处下来 。 不
料， 她因高跟鞋踩到了地面的水
滑倒了。

梁女士当即被送往医院就
诊， 经诊断为多发软组织损伤，
医嘱建议休息7天。 梁某支付医
事服务费 、 检查费及药费合计
3669.57元。

“餐厅没有及时清理地面上
的水，导致我被摔伤，玉镯子也摔

碎了。餐饮公司作为餐厅经营者，
有义务保障就餐顾客不受侵害，
而餐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应
当对我受到的伤害及损失进行赔
偿。” 梁女士与餐饮公司多次交
涉，餐饮公司坚持不赔偿。

于是， 梁女士将餐饮公司诉
至法院，要求赔付医药费3669.75
元、 营养费500 元、 误工费1073
元、 交通费300元、 财产损失费
3680元 、 精神损害赔偿金 5000
元。

庭审时，餐饮公司辩称，餐厅
卫生间地上有水滴不可避免。虽
然工作人员一直在卫生间里清
洁，但洗手池处人来人往，时不时
会溅出一些水。“我们尽力保持地
面清洁，但顾客更要注意安全。”

餐饮公司提供事发时卫生间
照片， 显示卫生间有台阶， 台阶
处贴有 “小心台阶” 与 “小心地
滑” 图标。

法院判决
法院审理认为， 经营场所、

公共场所的经营者、 管理者或者
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 未尽到安
全保障义务的， 应当承担侵权责
任。 本案中， 餐饮公司是否应当
承担侵权责任， 应当取决于其是
否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从梁女士
提供的卫生间照片来看， 该证据

不能证明卫生间的地面有明显湿
滑或者有大面积水面或水滴的情
形。 餐饮公司在卫生间台阶处贴
有 “小心台阶” 与 “小心地滑”
图标， 有工作人员一直在卫生间
内清洁。 而且， 梁某穿着高跟鞋
而且已经饮酒， 在自控意识和平
衡能力受到影响的情况下， 更应
该注意脚下安全， 所以， 不排除
其摔倒与饮酒有关。

根据现有证据， 不能证明梁
女士摔倒系餐厅卫生间地面湿滑
所致， 亦不能证明餐饮公司未尽
到安全保障义务。 因此， 法院认
为， 梁女士要求餐饮公司赔偿损
失， 依据不足。

最终， 法院判决驳回梁女士
的诉讼请求。

法官说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九十八条规定： “宾
馆、 商场、 银行、 车站、 机场、
体育场馆 、 娱乐场所等经营场
所、 公共场所的经营者、 管理者
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 未尽
到安全保障义务， 造成他人损害
的，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在这
里， 对于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纠纷
应当适用严格的过错归责原则。
本案中， 餐厅是否要承担赔偿责
任， 关键在于其是否在履行安全

保障义务中存在过错。
此外， 每一个具有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的成年人都是自己身体
健康和生命安全的首要责任人，
对保障自己安全负有不可推卸的
责任。 就本案而言， 公共场所卫
生间使用人不论从常理上推断还
是经公共场所相关警示标语提
示， 都应明知卫生间存在地面湿
滑的可能性较大， 自己作为自身
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应当负有更
高的谨慎和注意义务。

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与其
正常的经营和管理范围相当， 应
承担的安全保障义务有合理性和
法律性的边界 ， 并不是 “兜底
筐”。 要综合考虑场所特征、 风
险控制能力、 行业情况、 社会大
众认知标准等诸多方面因素， 确
定安全保障义务 “合理限度” 的
边界， 不能使安全保障义务成为
维权的 “万金油”。 本案中， 在
不同顾客连续使用卫生间的情况
下， 很难苛责餐饮公司随时立刻
对地面进行清洁， 时刻保持地面
毫无水滴的状态。 在餐饮公司已
进行安全提示， 并有工作人员随
时清洁的情况下， 应认为餐饮公
司已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 由此
来看， 法院的判决是有事实及法
律依据的， 是正确的。

卢旭娇 房山区法院

顾客酒后不小心摔倒餐厅应当赔偿吗？

劳动者因超过法定退休年龄未被认定工伤

法院判决撤销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


